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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長期照護機構感染管制問題分析與政策 

 

張筱玲 1＊、曾淑貞 2、郭易冰 1、曾淑慧 1 

 

摘要 

長期照護機構服務對象大都是年老、免疫力差，易發生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尤其是泌尿道感染、呼吸道感染（吸入性肺炎、流行性感冒和肺結核）、皮膚或

軟組織感染（主要為褥瘡感染）且日益增加；依據臺灣 2011年調查 295家長照機

構，發現每 3個月定期召開感染管制會議的機構約 22.7%，而曾召開完全以感染管

制為主題的會議之機構約 21.7%，顯示機構的負責人對於機構內感染管制的重視程

度不夠，亦缺乏感染管制相關專業人才及作為。 

有鑑於此，疾病管制署自 2011年底開始規劃及制定長期照護機構感染管制政

策，藉由透過法規及指引的訂定，落實感染監測、執行感染管制查核、手部衛生

及咳嗽禮節，編製感染管制相關手冊及教材，培育感染管制人才，強化機構內感

染管制組織，並加強機構負責人能夠重視長期照護機構相關感染問題，減少長期

照護機構發生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風險，以提升服務對象的照護及生活品質。 

 

關鍵字：長期照護機構；醫療照護相關感染；感染管制；查核 

 

前言 

高齡化是 21 世紀全球人口的趨勢，也是生育率下降與醫療技術進步所帶來之

死亡率減緩及平均餘命(life expectancy)延長的結果，將對人類的社會制度與生活方

式產生重大衝擊。國際間將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 7%、14%、20%，分別

歸類為高齡化(ageing)、高齡(aged)、超高齡(super-aged)三種階段。臺灣於 1993 年

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推估於 2018 年及 2025 年將分別邁入高齡社會及超高

齡社會，自高齡化至高齡階段約須 25 年[1]，較已開發國家澳洲（73 年）、美國（69

年）、加拿大（65 年）、英國（45 年）短許多，甚至於較人口老化嚴重的日本（26

年）還要短[2]。 

人口老化及少子化的結果，使得家庭成員結構產生改變，導致高齡者倚賴家

庭成員照護的可能性越來越低，促使長期照護機構（以下簡稱長照機構）成為重

要照護場所。因此，提升機構內醫療照護品質及降低相關感染事件發生是不容忽

視的，需要藉由政府各部會局處共同攜手合作，才能提升老人的健康及生活照護

品質，使年輕人能安心在職場上發揮生產力，創造更大的社會總體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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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機構收住的服務對象大多為衰老多病、免疫力差，普遍有氣管造口、

鼻胃管和導尿管等侵入性裝置等特性，使疾病嚴重度相對的增加，容易導致感

染。因住在侷限空間的狀況下，一旦爆發機構內感染，疫情的嚴重度和影響層

面必不小於醫院。因此，長照機構非常需要有專業的感染管制人員來制定並提

供機構實務上可執行和正確的感染管制措施，才能達到提升及保護機構內服務

對象的健康及安全。 

 

長期照護機構感染管制問題分析 

一、機構業者或領導管理階層對於感染管制的重視程度不夠 

臺灣於 1993 年邁入高齡化社會，於 1998 年起有鑑於人口老化問題，

政府相關部會即已著手辦理與長照機構相關之發展方案、推動長期照顧十

年計畫、擬定「長照服務法」及「長照保險法」等相關法規的律定。現階

段雖有長照機構的評鑑制度，惟與感染管制相關的規定合併於其他評鑑項

目，所佔比重（約 10%）較難以讓機構重視感染管制落實之重要性。疾病

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署）於 2011 年底即著手規劃辦理全新的長照機構感

染管制業務，該業務是否能順利進行，除擬定適當的政策外，還是需要各

長照機構的負責人及高階主管一同努力合作的。 

  依據臺灣 2011 年調查 295 家長照機構，發現每 3 個月定期召開感染管制

會議的機構約 22.7%，而曾召開完全以感染管制為主題的會議之機構約

21.7%[3]。顯示長照機構的負責人及高階主管對於機構內感染管制的認知仍顯

不足。因此如何提升強化高階管理者對於機構內感染管制政策的重視，是非

常重要的。因惟有在機構高階管理者的認同下，才能使機構內感染管制防治

工作達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二、長照機構極度缺乏感染管制相關專業人才 

  目前長照機構有關感染管制措施大多沿用急性醫療感染管制措施所提供

的相關資料，缺乏機構內特殊屬性之感染管制措施，導致無法徹底執行機構

內感染的監測、落實感染管制機制的工作，尤其是群聚感染事件的危機處理，

對於長照機構而言是最大的挑戰。機構必須在備有相當程度感染管制知識及

專業技能後，才能制訂該機構感染管制作業規範、落實執行感染管制措施等，

避免機構內交互感染與預防感染傳播。 

三、機構內醫療照護相關感染日益嚴重 

  長照機構類似醫院，是潛在性感染因子的貯藏所。有些服務對象在急性

醫院住院期間，可能已是帶菌者，當回到機構時，會成為傳播給其他易感染

服務對象的來源；醫療照護人員及其他非專業照護人員，也可能間接接觸帶

原者而造成傳播。此外，環境及非丟棄式設備（如：集尿器、便盆、水龍頭

等）也會遭受污染成為感染源，而提供感染傳播的機會，尤其在專業及非專

業助理等照護普遍不足的情形時，最容易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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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內發生醫療照護相關感染(healthcare associated infections, HAIs)部位

的前 3 名一般都是泌尿道感染、呼吸道感染（吸入性肺炎、流行性感冒和肺結核）、

皮膚或軟組織感染（主要為褥瘡感染）[4–6]；其中，肺炎通常是長期照護服

務對象轉往醫療機構就醫的主因，死亡率也最高[4]，其死亡率與服務對象疾

病嚴重度、日常生活功能指數有顯著相關。因此，長照機構如何落實執行感

染管制措施是非常重要，亦是刻不容緩的。 

 

長期照護機構感染管制政策 

臺灣長照機構感染管制政策包括法規指引之訂定、感染監測、感染管制措施、

實證基礎建置（圖一）。 

 

 

 

 

 

 

 

 

 

 

 

 

 

 

 

 

 

 

一、法規指引訂定 

疾管署於 SARS 大流行後，為防範長照機構內發生感染事件，著手修訂

傳染病防治法，強化機構內感染管制相關規範。於 2004 年 1 月公布傳染病防

治法修正條文，增列長照機構應防範機構內感染發生等規定，此為長照機構

感染管制之輔導及查核提供法源依據。另，為建構全國各類傳染病監視及

預警系統，同年修訂「傳染病流行疫情監視及預警系統實施辦法」，於當年

6 月發布該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增列人口密集機構應進行機構內疫情監視及預

警系統等規定，為通報及收集監測資料提供法源依據，以利及時偵測機構內

傳染病及感染的發生與群聚事件，適時採取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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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長期照護機構感染管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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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各項長照機構感染管制事務，疾管署於 2004 年訂定「人口密集機

構感染管制措施指引」，2007 年底訂定「嬰幼兒照護中心感染控制措施指引」，

提供機構依循。為加強機構特性，於 2013 年將原「嬰幼兒照護中心感染控制

措施指引」，修定為「產後護理機構感染管制措施指引」及「托嬰中心感染

管制措施指引」兩項指引；並將其置於疾管署全球資訊網，供機構及相關人

員應用。各項感染管制措施指引，各機構可依其特性加以修訂，內化為符合

該機構內之規範。 

二、感染監測 

SARS 大流行後，有鑒於人口密集機構疫情監視之重要性，於 2004 年建

置「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系統」，以利及時偵測機構內傳染病的發生及群

聚事件，適時採取防疫措施。此外因應長照機構服務對象的特性，參考歐美

等國之長照機構感染相關監測定義，訂定適合臺灣長照機構的感染監測定義，

於 2013 年起以委辦方式進行為期 2 年的長照機構感染監測先驅計畫，希望能

制訂感染監測之步驟流程等事項，利於逐年推廣感染監測通報作業，瞭解國

內各類長照機構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現況。 

三、感染管制措施 

(一) 感染管制查核作為 

因長照機構服務對象特性與一般以急性照護為主的醫院不同，醫療

人力、設備、及實驗室資源普遍也較一般醫院不足，所以機構並不適合

直接引用急性醫院的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管制之規範。疾管署於 2012 年起

著手規劃長照機構及重點人口密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表，除收集國外長

照機構相關文獻外，於 2013 年陸續邀請與各機構相關之中央及地方主管

機關開會，協商討論查核表內容之適切性。因各機構型態多樣化，很難

用 1 份查核表全部適用，故依各機關的特性及服務對象，制訂適用於該

機構類型之查核表，利於機構進行內部感染風險的控管。2014 年以與醫

療照護密切度較高的護理機構先行執行感染管制查核作業，並將其納入

地方衛生機關防疫業務考評，以落實查核政策。 

(二) 長照機構感染管制手冊及教育訓練 

疾管署於 2011–2013 年陸續針對長照機構相關人員，分別於北、中、

南、東各區辦理長照機構感染管制實體教育訓練，約 1,204 人次參與，其

中以護理人員最多 815 人次（約 67.7%），照護服務員次之 215 人次（約

17.9%），其他受訓人員中有 48 人次是機構負責人或主任。然以國內數以

千家之長照機構而言，對於教育訓練場次之需求仍顯不足。為提供長照

機構相關人員能不受時間及空間的限制，可隨時學習感染管制相關課程，

於 2012 年錄製一系列有關長照機構感染管制相關之數位學習課程及編製

「長期照護機構感染管制手冊」，並將相關教學影片及教材置於疾管署

全球資訊網與傳染病數位學習網，供各界自行學習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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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手部衛生防治措施 

手部衛生措施是長照機構內推動減少感染發生最基本且不需要特殊

專業就能做到的感染管制措施之一，是機構內預防相互感染最基礎且符

合經濟效益的控制策略。美國 2000 年[7]與香港 2011 年[8]的調查研究顯

示，機構內感染管制課程（含手部衛生）措施介入後，感染密度均呈下

降趨勢，均以呼吸道感染降幅最大；另香港同時也調查當手部衛生措施

介入後的遵從度，結果遵從度約提升 30%。臺灣 2008 年於北部 3 家長照

機構，探討手部衛生教育訓練與機構發生感染間之關係及行為改變，發

現手部衛生的遵從度自 9.3%增加至 30.4%，且介入措施前後同期感染率

自 1.74%降至 1.52%[9]。 

因此，疾管署於 2013 年除辦理手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加強機構感

染管制概念外，亦透過全國品管圈競賽活動，鼓勵機構進行手部衛生品

質改善計畫，提升機構內護理、照護、社工及其他工作人員執行手部衛

生的遵從性，建立並落實執行洗手時機，除獎勵成效優良的機構外，亦

辦理成果發表會，達到標竿學習的成效。 

四、疫情處理 

長照機構每週需至「人口密機構傳染病監視系統」進行傳染病通報，

利於衛生單位及時掌握疫情，必要時疾管署會同衛生防疫人員至該機構進

行採檢及疫情調查，以釐清感染源及傳播途徑，視需要安排輔導及訪查或

專家會議，以遏止疫情擴散。依據疾管署 2007–2012 年傳染病統計暨監視

年報[10]及 2013 年監視資料顯示 2007–2013 年共通報 1799 起群聚事件，其

中 504 起發生在人口密集機構約占 28.0%，各年群聚事件統計資料如表一，

人口密集機構發生群聚事件所占比例介於 18.0%–38.6%之間。群聚事件中

除 2007 年以腹瀉群聚最多外，其他各年均以呼吸道感染（包括類流感及上

呼吸道感染）群聚最多，2007–2013 年共發生 504 起，其中 310 起呼吸道感

染群聚約占 61.5%（其中類流感 152 起約 30.2%），其次是腹瀉群聚 181 起

約 35.9%，統計資料如表二。 

 

 

 

 

 

 

 

 

 

 

表一、2007–2013 年人口密集機構群聚事件統計 

年度 通報總事件數 人口密集機構事件數 百分比(%) 

2007 133 29 21.8 

2008 115 37 32.2 

2009 395 71 18.0 

2010 343 127 37.0 

2011 271 60 22.1 

2012 280 108 38.6 

2013 262 72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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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實證基礎建置 

疾管署自 2010 年起陸續委託國內學術團體、專/協會或醫療院所針對長照

機構進行感染監測指標、感染管制現況調查、管理架構規劃、感染管制查核、

手部衛生品管圈、感染監測定義及多重抗藥性細菌現況等相關議題之研究，

作為政策規劃之參考。 

 

長期照護機構感染管制執行之困難 

長照機構涵蓋範圍廣泛，整合難度高。在機構內部，感染管制措施項目雖不

及醫療院所的繁瑣，但若要將感染管制措施做好，機構內部不僅需要臨床照護人

員遵循外，管理階層、社工部門、總務單位等等的支持和配合缺一不可。在政府

層面，必須整合各部會機關的規範與資源，以衛生福利議題為例，中央機關包括

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心理及口腔健康司、社會及家庭署、疾管署，及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等；地方機關則包括社會局、衛生局等，均需

協助提供長照機構足夠的誘因與環境營造。但不論在民間單位或政府組織，要跨

部門結合不同專業背景的人員與資源，均須透過高層主管領導方能有效整合，才

能發展並落實感染管制策略。 

 

未來執行方向 

透過辦理長照機構高階主管研習營之方式，加強機構正視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強化機構內感染管制組織。在長照機構感染管制人才培育上，除持續規劃一系列

感染管制相關課程及教材外，亦可與專業學/協會合作培育感染管制專業人員，並

推動將感染管制相關課程納入照護人員及社工相關系所學生之教育學程中。 

依據 2008 年美國醫療保健流行病學學會(Society for Healthcare Epidemiology 

of America, SHEA)與感染控制及流行病學專業協會(Association for Professionals in 

infection control and epidemiology, APIC)的指南方針[11]建議，透過查核、輔導機制

建立，及落實感染管制措施作為，可以減少機構內感染的發生。2014 年執行之護

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主要目的是提升機構對感染管制的重視和強化工作人員感染

管制知能，查核家數共計 456 家，以查核項目評分等級為 C 以上或符合之比率達

60%者為合格標準，整體合格率為99.8%，機構對於部份查核項目仍有進步的空間，

特別是對於工作人員的訓練應加強執行。以 2014 年查核經驗，逐年增加感染管制

查核機構，按部就班，落實查核政策。 

表二、2007–2013 年人口密集機構各種症狀群聚事件統計 

群聚種類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總計 百分比(%) 

呼吸道感染 8 19 54 78 38 64 49 310 61.5 

類流感 3 6 38 52 14 27 12 152 30.2 

上呼吸道感染 5 13 16 26 24 37 37 158 31.3 

腹瀉 20 17 15 49 19 41 20 181 35.9 

不明原因發燒 1 1 2 0 2 3 1 10 2.0 

腸病毒感染 0 0 0 0 1 0 2 3 0.6 

總計 29 37 71 127 60 108 72 50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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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感染管制措施及實證基礎方面，除逐年進行各機構內泌尿道、呼吸道、

皮膚等醫療照護相關感染調查研究外，可持續於機構內推行不需要特殊專業的

手部衛生，並增加咳嗽禮節，這兩項是最基本的感染管制措施，雖然看似簡單，

但實際上若要徹底執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加以環境清潔為主軸進行感染

管制防治相關的研究。各種研究結果可作為制訂長照機構感染管制政策之實證

依據，以達到降低日益嚴重的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問題。 

 

結語 

人口老化伴隨疾病型態慢性化、健康問題障礙化、照護內容複雜化、照護

時間長期化等問題，再加上家庭結構改變更使家庭中能執行照護失能者之人力

短缺，導致長照需求日益增加，成為各國政府與國民所需面對之重大課題。其

中於長照機構發生的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亦逐漸受到重視，由世界衛生組織統計

全球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事件，發現感染發生的場所已不限於醫院，還包括長照

機構等於醫療照護過程中，都可能發生感染。 

美國衛生福利部(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為預防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執行的國家型行動計畫中，於 2013 年增加長照機構預防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議

題[12]，顯示對於長照機構感染管制的重視。因此，臺灣在醫療照護及社會福利

業務結合下，長期照護相關政策將因應臺灣高齡化而加速推動。同時也需要藉由

各政府部門的共同努力，提升長照機構照護品質，以減少機構內感染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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